
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4、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0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ohVZ8cxc9G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
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2、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总经理 李强，财务负责人 黄海威，董事会秘书 黎宇晖，独立董事 刘涛（如遇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hVZ8cxc9G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黎宇晖
电话：0760-85115672
传真：0760-85118269
邮箱：rfgf@rfcable.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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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下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3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为261,937,264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
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779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60,697,171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50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1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40,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8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1,240,093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
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0.2735%。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通讯参会的形式召开。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5,9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

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

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

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500％；反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33％；弃权1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7％。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8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反

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98,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328％；反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24％；弃权9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49％。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

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7.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29,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39％；反对196,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260％；反对19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53％；弃权1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7.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27,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

对19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986％；反对

19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15％；弃权1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423,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8％；反

对191,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关联股东李泳娟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389％；反对

191,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99％；弃权1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2％。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5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
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388％；反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48％；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反

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90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208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
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
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
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

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
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

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
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63人，代表股份261,937,264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7792%。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经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7%；
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0%。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61,680,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022%；
反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03%；
弃权9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七）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7.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 16,029,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7039%；
反对 196,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130%；
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831%。
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7.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261,727,6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200%；
反对197,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53%；
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7%。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60,423,4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198%；
反对 191,5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35%；
弃权 17,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7%。
关联股东李泳娟回避表决。
（九）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261,752,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296%；
反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65%；
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十）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61,770,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5%；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9%。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

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
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作了述职
报告。

经查验，上述第7.01项议案、第8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第九、十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负 责 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桑 健

曲 艺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永兴东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
250,210,609

67.19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裕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齐晓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许海云女士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52,305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51,124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7,180
比例（%）

0.003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25,505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51,124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3,980
比例（%）

0.013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29,485
比例（%）

99.9675

反对

票数

51,124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121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25,085
比例（%）

99.9658

反对

票数

47,36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38,164
比例（%）

0.015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57,185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51,724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51,120
比例（%）

99.2832

反对

票数

70,604
比例（%）

0.5211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1957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9,705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122,404
比例（%）

0.0489

弃权

票数

28,500
比例（%）

0.0115
8、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2,420
比例（%）

99.2190

反对

票数

75,304
比例（%）

0.5558

弃权

票数

30,500
比例（%）

0.2252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30,985
比例（%）

99.9681

反对

票数

51,124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28,500
比例（%）

0.011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07,205
比例（%）

99.9586

反对

票数

94,724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8,680
比例（%）

0.003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0,005
比例（%）

99.9358

反对

票数

135,904
比例（%）

0.0543

弃权

票数

24,700
比例（%）

0.009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17,085
比例（%）

99.9626

反对

票数

68,024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25,500
比例（%）

0.0103
1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111,585
比例（%）

99.9604

反对

票数

67,524
比例（%）

0.0269

弃权

票数

31,500
比例（%）

0.0127
1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92,685
比例（%）

99.9528

反对

票数

111,224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6,700
比例（%）

0.0028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82,305
比例（%）

99.9487

反对

票数

120,324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7,980
比例（%）

0.0033
16、《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6.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6,205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117,504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36,900
比例（%）

0.0149
16.02议案名称：本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5,205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117,504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37,900
比例（%）

0.0153
16.03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32,005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140,704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7,900
比例（%）

0.0152
16.04议案名称：本次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32,005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140,704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7,900
比例（%）

0.0152
16.05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36,305
比例（%）

99.9303

反对

票数

140,704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135
16.06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36,305
比例（%）

99.9303

反对

票数

138,904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35,400
比例（%）

0.0142

16.0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2,505
比例（%）

99.9408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2,400
比例（%）

0.0130
16.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2,505
比例（%）

99.9408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2,400
比例（%）

0.0130
16.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1,805
比例（%）

99.9405

反对

票数

118,204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123
16.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9,505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5,400
比例（%）

0.0142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1,505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3,400
比例（%）

0.0134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1,505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3,400
比例（%）

0.0134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1,505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115,704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33,400
比例（%）

0.0134
2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75,905
比例（%）

99.9461

反对

票数

99,124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35,580
比例（%）

0.0143
2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55,505
比例（%）

99.9380

反对

票数

113,704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41,400
比例（%）

0.0166
22、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76,405
比例（%）

99.9463

反对

票数

96,624
比例（%）

0.0386

弃权

票数

37,580
比例（%）

0.0151
2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061,805
比例（%）

99.9405

反对

票数

109,424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39,380
比例（%）

0.0158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32,473,665
0

17,683,520
656,684

17,026,836

比例（%）

100.0000
0.0000

99.6987
92.476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51,724
51,724

0

比例（%）

0.0000
0.0000
0.2916
7.283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700
1,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97
0.2395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9
11
12
13
14
15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7

18

19

20

21

22

23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
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
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3,494,800

13,451,120

13,442,420
13,468,600
13,387,620
13,454,700
13,449,200
13,430,300
13,419,920
13,393,820
13,392,820
13,369,620
13,369,620
13,373,920
13,373,920
13,400,120
13,400,120
13,399,420
13,397,120
13,399,120

13,399,120

13,399,120

13,413,520

13,393,120

13,414,020

13,399,420

比 例
（%）

99.6056

99.2832

99.2190
99.4122
98.8145
99.3096
99.2690
99.1295
99.0529
98.8603
98.8529
98.6817
98.6817
98.7134
98.7134
98.9068
98.9068
98.9016
98.8846
98.8994

98.8994

98.8994

99.0057

98.8551

99.0094

98.9016

反对

票数

51,724

70,604

75,304
51,124

135,904
68,024
67,524

111,224
120,324
117,504
117,504
140,704
140,704
140,704
138,904
115,704
115,704
118,204
115,704
115,704

115,704

115,704

99,124

113,704

96,624

109,424

比例（%）

0.3817

0.5211

0.5558
0.3773
1.0031
0.5020
0.4983
0.8209
0.8881
0.8673
0.8673
1.0385
1.0385
1.0385
1.0252
0.8540
0.8540
0.8724
0.8540
0.8540

0.8540

0.8540

0.7316

0.8392

0.7131

0.8076

弃权

票数

1,700

26,500

30,500
28,500
24,700
25,500
31,500
6,700
7,980

36,900
37,900
37,900
37,900
33,600
35,400
32,400
32,400
30,600
35,400
33,400

33,400

33,400

35,580

41,400

37,580

39,380

比 例
（%）

0.0127

0.1957

0.2252
0.2105
0.1824
0.1884
0.2327
0.0496
0.0590
0.2724
0.2798
0.2798
0.2798
0.2481
0.2614
0.2392
0.2392
0.2260
0.2614
0.2466

0.2466

0.2466

0.2627

0.3057

0.2775

0.290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德迈商务信息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朗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融智能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对第6项、第8项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2、本次会议审议的第5、15-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六、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逸飞、岑梓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555 证券简称：德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相关工作。公司于近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

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函[2025]855号）（以下简称“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主要

内容如下：

一、公司拟发行不超过59,521,4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二、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境外发行上市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根据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三、公司完成境外发行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发行上市情况。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公司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未完成境外发行上市，拟继续推进的，应当

更新备案材料。

备案通知书仅对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证券的

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备案材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保证或者认定。

公司本次境外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等

相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的方式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3月 20日和 4月 30日发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

（二）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的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本斌

财务总监：江泳

董事会秘书：安鲁嘉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立伟

电话：0375-3921231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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